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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一种表决方式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，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。 

7.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13号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新材料大楼十层第一会议室。 

8. 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：  

（1）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，代表股份 177,910,506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

份的 71.6803％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，代表股份 174,436,139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

份的 70.2805％。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，代表股份3,474,367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.3998％。 

（2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，代表股份 6,077,489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

的 2.4486％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，代表股份 2,603,122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

的 1.0488％。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，代表股份3,474,367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.3998％。 

 本次会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、北京海润天

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。 

 

二、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

述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公司类型、经营范围、修改<公司章程>

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、备案手续的议案》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

    同意 177,910,50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2、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,077,48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

之二以上同意通过。 

 

三、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邹盛武律师、王士龙律师见证并

出具了法律意见书，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，出席本次股东大

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、表

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

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  

1. 《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 

2. 《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12月24日 


